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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企业政策措施解读 

中国人民银行承德市中心支行 

 

第一条  全力以赴保持信贷规模稳定增长 

加强逆周期调节力度，强化考核激励约束，引导金融机构稳

存量扩增量，深入挖掘实体经济有效信贷需求，提高全省信贷规

模增长的稳定性。用好货币政策工具促进贷款投放。 

全省新增 100 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，支持地方法人银

行发放涉农、民营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优惠利率贷款。专项

安排 110 亿元再贴现额度，开办民营小微、绿色、科创、抗疫

票据再贴现“直通车”业务，提升“直通车”白名单企业资金

周转效率。 

抓紧落实各类专项再贷款及支持工具，运用央行低成本资金

撬动我省绿色转型、科技创新、普惠养老、交通物流等领域信贷

投放。 

第二条  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还本付息压力 

对于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货车司机贷款及受疫情影响

较大的困难人群存量贷款，不盲目抽贷、压贷、断贷。如客户提

出延期申请，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应延尽延或调整还款计划。 

本轮延期还本付息日期原则上不超过 2022 年底。 

对延期贷款坚持实质性风险判断，不单独因疫情因素下调贷

款风险分类，不影响征信记录，并免收罚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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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加强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信贷投放 

落实好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额度和支持比例增加一倍的

要求，对相关地方法人银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量的 2%提供激

励资金。 

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、住宿餐饮、物流运输、

文化旅游等产业贷款投放。 

加快建立完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、愿贷、能贷、会贷长效

机制，做好资金保障和渠道建设，强化科技赋能和产品创新，不断

扩大小微企业首贷、信用贷规模，确保 2022 年末普惠小微贷款增

速不低于本机构各项贷款增速，推动综合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。 

第四条  满足稳投资和促消费融资需求 

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，发挥政策合力，开展常态化政银企对接

工作，引导辖区内银行保险机构重点围绕水利、水运、公路、物流

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融资需求，进一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。 

政策性、开发性银行要充分发挥中长期资金期限长、利率水

平低等特点，加大对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中长期信贷支持。 

稳步扩大消费类贷款规模，稳定汽车、家电等大宗消费产品

市场，支持新型文旅商业消费集聚区加快发展。 

第五条  抓好粮食生产和能源安全金融服务 

积极对接重点种业融资需求，加大对种业龙头企业和种业产

业园区的金融资源投入。 

农发行要发挥好粮食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作用，各金融机构

要积极参与粮食市场化收购，主动对接粮食收购加工金融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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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对重点新能源项目的支持力度，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

专项再贷款扩大投放，有效满足煤炭生产、储备和煤电企业等融

资需求。 

第六条  做好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金融服务 

积极对接重点产业链供应链“白名单”企业融资需求，运用

科技创新、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，重点支持高新技术企业、“专

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、产业链龙头骨干企业及上下游关键配套企业、

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及物流配送企业。 

精准服务 107 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和 15 个农业特色优势产

业集群，创新丰富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，大力发展订单、存货、

仓单等动产抵质押融资业务，推广应用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

台，扩大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质押融资规模。 

第七条  加大就业创业金融支持力度 

对能够保证员工就业相对稳定的中小微企业，在贷款存量平

稳的基础上，根据企业融资需求适度加大信贷投放。 

进一步协调人社和财政部门，发挥创业担保的带动作用，共

同做好政策的解释宣传和投放工作。 

对2022年及以前年度毕业的贷款学生2022年内应偿还的国

家助学贷款利息予以免除，本金经贷款学生自主申请，可延期 1

年偿还，延期贷款不计罚息和复利，风险分类暂不下调。 

第八条  推动房地产贷款平稳增长 

对符合条件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加大投放力度，及时满足融

资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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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确定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，落实好首套商

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参考同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 20

个基点要求。 

合理满足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贷款需求。加大对建筑业企业

流动资金贷款投放力度。 

第九条  提高资本市场融资效率 

扩大银行业金融机构无固定期限资本补充债券和二级资本

债券发行规模，提高银行业资本损失吸收能力。 

第十条  提升稳外贸稳外资金融服务水平 

统筹建立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河北省优质企业“后备库”，运

用金融科技手段为贸易新业态企业提供高效低成本的跨境资金

结算服务。 

支持境内机构充分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，降低融资成本。 

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外汇收支便利化。鼓励银行围绕实体经

济需求，为市场主体提供便捷高效的跨境人民币投融资服务。 

同时，全力推进企业上市，动态管理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，

不断加大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培训力度，一事一议解

释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难题；为每一家上市后备企业确定重点联

系行，在授信额度、利率、期限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，加大对上

市后备企业的信用贷款支持力度；优先为上市后备企业办理备案

核准等前置行政许可手续；积极帮助企业申请省上市奖励政策，

对重点拟上市企业在股改、辅导、审核、注册 4个关键阶段给予

政策支持。 


